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新型冠状病

毒肺炎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、总体战、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，

全面准确落实中央有关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决策部署，根据

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

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粤府明电〔2020〕

9 号）、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

的通知》（粤建质函〔2020〕23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区工作实际，

现就全力支持建筑工地复工复产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动作为，加快推进建筑工地复工复产

（一）指派专人指导复工复产。局建筑质量监督科、建筑

安全监督科、各镇街国土城建和水利局要主动对接，靠前服务，

按照职责分工对省市重点工程、民生保障项目等项目指派专门

工作人员，指导复工复产管理及防疫物资供应使用，保障复工

复产条件，协调复工复产管理，服务项目尽快开工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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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简化项目复工程序。拟复工项目满足管理人员到位、

防疫措施落实到位和落实安全生产“三个一”的要求后，可通

过电话、短信、微信等方式进行复工告知。复工复产项目的项

目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等关键岗位人员因疫情影响不能及时返

岗的，应及时办理人员变更手续。

（三）减少复工复产阶段的检查。尽量避免干扰企业复工

复产工作，除了涉及防疫、安全、质量、消防等必要项目和执

法项目外，其他检查项目采取并项综合检查的方法，减少检查

单项频次。

（四）及时指导宣传。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，

交流推广疫情防控经验，广泛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和各项防控措

施，帮扶企业切实提高疫情防控意识，提高企业疫情防控能力，

保障从业人员生命安全及身体健康。

二、实施信用加分激励措施，鼓励企业复工复产

为鼓励建筑企业尽快复工复产，对企业在我区承建的所有

项目于 2 月 28 日前办理复工告知，并经工程监督部门核实现

场防疫措施落实到位、安全生产“三个一”落实到位、员工返

岗率达到 50%的，我局将给予通报表扬并予以诚信加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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